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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編號:  91/2025 

日期:  2025年 7月 25日 

關鍵詞：  - 公共利益 

 - 個人利益 

 - 效力中止 

 

摘要：  

- 當具體個案的情節顯示出不立即執行有關行政行為存在對公共利

益的“嚴重”損害(且該損害明顯超過聲請人可能遭受的損失)時，應

駁回中止效力的請求。 

- 倘讓一名多次漠視工作規則和紀律的消防員繼續工作，將嚴重影

響公眾對消防局執行相關職務的信心，也不利於該局的內部管理

工作。 

裁判書製作人 

何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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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裁判 

 

卷宗編號： 91/2025 (行政司法裁判上訴案) 

上訴人： 保安司司長 (被聲請實體) 

被上訴人： 甲 (聲請人) 

日期：  2025年 7月 25日 

* 

一、 概述 

於 2025年 5月 28日，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聲請人甲提起效力中

止的聲請理由成立，批准有關聲請。 

被聲請實體不服上述裁判，向本院提起上訴，有關結論內容如下： 

A. 在充分尊重不同看法的前提下，保安司司長認為上述合議庭裁判違反或

錯誤適用有關法律，故針對上述的合議庭裁判提起上訴，理由如下： 

B. 所涉及的是利益權衡原則，需要就所涉及之利益，根據卷宗內所載之事

實，作出一個非常好的衡量以及審慎、嚴格的分析判斷(甚至是法官運用

其對生活之認知及經驗)。 

C. 在對這些利益作出考量時，法院應當衡量在批准了中止效力而司法上訴

最終又被裁定敗訴的情況下公共利益所遭受的損害，並將之與不批准中

止效力而司法上訴最終又被裁定勝訴時聲請人所遭受的損害進行對比。 

D. 應該強調的是，聲請人在與其相關的紀律程序中所查明的事實，在入職

以來，數年間，聲請人作出若干的違紀行為。聲請人曾被科處“1 日罰

款”、“5日罰款” 以及“100日停職”的紀律處分。 

E. 被聲請實體認為這些紀律處分是對消防員違反其職業義務所作的回

應，有關行為損害了消防員的權威和形象、降低了消防員的專業能力和

所屬團隊的整體行動能力、增加了消防員行動失敗甚至危及其本人和他

的同僚安全的風險，處罰的目的是要重建公眾對紀律部隊作為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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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任以及在消防局中命令和紀律的權威。 

F. 消防局作為具備執法權力的保安部隊，其聲譽及形象尤其重要，一旦公

眾質疑消防局人員的道德品行，特別是他們的守法意識，將直接影響到

消防局履行職責的效率。聲請人的上述行為無疑已嚴重損害其所服務的

保安部隊的聲譽及尊嚴，違反其作為消防員應遵守的義務。 

G. 在本案中，我們所面對的是聲請人上述的行為反映了無視法律的態度，

對於其職程本身、工作及部門的形象等公共利益都已造成損害，是不適

宜留在保安部隊隊伍；倘若容許聲請人在司法上訴期間返回工作崗位，

即使只是臨時短暫的返回，亦會讓其他人員感到法律未能得到彰顯，對

消防局的內部管理，尤其在人員的紀律管理上將會造成嚴重不良的影

響。 

H. 須強調的是，不稱職而免除工作的程序是建基於聲請人的日常和長期的

行為等級，而非單一的違紀行為；聲請人身為一名任職消防局多年的消

防員，理應十分了解他的職責和義務，其在作出第一次違紀行為後，其

清楚知道有責任更應謹言慎行；反之其屢勸不改，根據檢察院於第

2846/2023 號偵查卷宗的事實，尤其是檢察官清楚指出 “…上述行為一

經證實可構成第8/96/M號法律第1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經營賭博罪及

第 2條所規定及處罰的賭博的不法作出罪。…然而，三名嫌犯，乙，丙

及甲在調查期間保持沉默，現階段未能查獲三名嫌犯之間的具體協定內

容、互相投注以及相應的賠付記錄，未有更多實質證據證實其等經營博

彩以及相互之間詳細賭博狀況，故此，現根據《刑事訴訟法典》之第 259

條第 2款之規定，決定將本案歸檔。…”，反映了該消防員無視法律的態

度，並嚴重違反作為消防局消防員應該遵守的職務紀律，嚴重侵害公共

利益。 

I. 聲請人被免職前是第四職階消防員，薪俸點數為 290點(第 13/2021號法

律第 32條第 1款所指的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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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消防員有權每月收取相當於澳門特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薪俸表 100點的

增補性報酬，以及收取相當於澳門特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薪俸表 10 點

的增補性報酬膳食補助。(經第 19/2020號法律修改第 8/2012號法律第 3

條及第 3-A 條)；也就是說，上訴人每月收取 37,600 澳門元，每年收取

14 個月工資，平均下來每個月大概有 43,867 澳門元，除此之外肯定還

會有一些公共行政工作人員所特有的其他津貼。 

K. 考慮到上訴人的年齡，他的兒子已經 6歲以及上訴人的職位顯示出他已

經在這個位置上工作了一段時間，可以推定，在找到其他工作之前，他

有足夠的積蓄來維持他的家庭生活。有可能還有不動產或其他可以變現

的財產。關於收入和財產，他隻字未提。 

L. 綜上所述，在所涉及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作出權衡，考慮到在讓

一名被視為過往行為惡劣的消防員離開崗位方面的公共利益，被聲請實

體不認為立即執行行為對聲請人造成的損失高得不成比例；如果聲請人

在針對免職行為的司法上訴待決期間返回其工作崗位，必然妨礙追求上

述對保安部隊來說屬最重要的目標，而且明顯比立即執行行為對聲請人

造成的損害嚴重。 

M. 鑒於立即執行行為對聲請人不造成的損失高得不成比例，被上訴裁判不

符合《行政訴訟法典》第 121條第 4款之規定的事實和法律依據，認為

應裁定本司法上訴理由成立，撤銷被上訴中級法院裁判。 

* 

聲請人就上述上訴作出答覆，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 273 背頁至第

289背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認為應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 

* 

檢察院作出意見書，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 304 背頁至第 305 頁，

在此視為完全轉錄，認為應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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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實 

中級法院認定的事實如下： 

a) 保安司司長於 2025 年 2 月 21 日作出批示，免除司法上訴

人工作： 

第 XXX/SS/2025號批示 

事由：按照《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人員通則》第 190條規定的行政卷宗

行政程序卷宗編號：消防局第 ADM/XX/XX/AGO號  

利害關係人：甲，消防局消防員，編號 XXXXXX  

提起本行政程序的目的是，在利害關係人行為評核降到第四等後，根據

第 13/2021 號法律《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人員通則》(下稱《通則》)第

190 條，評估維持其職務聯繫的可行性，如果評價負面以及結論為確定

與保安部隊的內部凝聚力和使命的價值不一致，可能導致其工作免除。  

從卷宗可見，利害關係人先後受到以下的處罰：1)在第 D/49/17/NOV號

紀律程序因違反守時義務被科處罰款 1天；2)在第 D/40/18/JUL號紀律

程序亦因違反守時義務被科處罰款 5天；3) 在第 D/22/23/MAI號紀律程

序被科處停職 100天的處分，經運用《通則》第 186條規定之評估紀律

級別的公式，其行為評核降為第四等，導致如此嚴重處分的事實為 - 在

工作期間多次向同事作出賭博投注等行為；應當指出，保安部隊執法的

權威性、公正性和公信力建基於保安部隊人員執法過程展現的廉潔、高

效與專業形象，這要求保安部隊人員必須符合自覺自律的職業要求，利

害關係人的賭博行為，明顯與上述使命的價值不一致。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93 條並為著該條款的效力，利害關係人被依

法通知提起行政程序並提出了辯護。  

經分析利害關係人的人格及其職程進程的資料、證言及文件後，儘管該

消防員數位直屬主管及同事均對其作出之工作態度或表現及個人品格

的評語屬正面，而利害關係人亦在 2015 年獲得集體嘉獎；惟不能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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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消防員所犯的缺失極其嚴重，並對保安部隊的內部凝聚力和使命的價

值造成了影響；賭博的行為顯示該消防員的職業操守有瑕疵，反映了其

無視法律的態度，亦表明了其道德修養上的不適合，行為無疑已嚴重損

害其所服務的保安部隊之聲譽及尊嚴，並嚴重違反作為消防局消防員應

該遵守的職務紀律，故不適宜留在保安部隊隊伍。  

因此，經聽取消防局紀律委員會的意見後，本人行使第 93/2024 號行政

命令第 1款所賦予的權限，並根據《通則》第 190條的規定，決定免除

利害關係人工作。  

著令通知利害關係人可於三十日內針對本批示向中級法院提起司法上

訴。  

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保安司司長辦公室。  

保安司司長 

XXX 

b) 保安司司長就聲請人提起的效力中止的聲請作出以下批示： 

第 XXX/SS/2025號批示 

效力中止卷宗編號：261/2025/A  

聲請人：甲，前消防局消防員，編號 XXXXXX  

參件：保安司司長於 2025年 2月 21日作出的第 XXX/SS/2025號批示  

保安司司長於 2025年 4月 10日接獲題述聲請的傳喚，現根據《行政訴

訟法典》第 126條第 2款的規定，表明不同意暫時中止執行本人於 2025

年 2月 21日通過的第 XXX/SS/2025號批示，該批示是免除聲請人工作，

並認定不立即執行上述處分將嚴重損害公共利益，相關的理由如下：  

聲請人於 2013年 3月 11日入職消防局工作，根據紀律卷宗已證的事實，

在十二年內，聲請人除了曾違反一般義務外，更在工作期間多次向同事

作出賭博投注等行為。  

消防局作為具備執法權力的保安部隊，其聲譽及形象尤其重要，一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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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質疑消防局人員的道德品行，特別是他們的守法意識，將直接影響到

消防局履行職責的效率。更何況，上述行為一經證實可構成第 8/96/M號

法律第 1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經營賭博罪及第 2條所規定及處罰的賭

博的不法作出罪，聲請人的上述行為無疑已嚴重損害其所服務的保安部

隊的聲譽及尊嚴，違反其作為消防員應遵守的義務。 

此外，在保安部門中要求人員必須嚴格遵守法律及職務紀律，因為這是

團結內部力量以有效執行職務的關鍵。聲請人上述的行為反映了無視法

律的態度，對於其職程本身、工作及部門的形象都已造成損害，是不適

宜留在保安部隊隊伍；倘若容許聲請人在司法上訴期間返回工作崗位，

即使只是臨時短暫的返回，亦會讓其他人員感到法律未能得到彰顯，對

消防局的內部管理，尤其在人員的紀律管理上將會造成嚴重不良的影

響。  

綜上所述，保安司司長認為倘若中止執行有關處分，將會影響公眾對消

防局的觀感和信任，同時亦不利消防局的內部管理，對消防局人員的紀

律秩序帶來嚴重不良的影響，因而對公共利益造成嚴重損害。  

著令按照《行政訴訟法典》第 126條第 3款的規定，立即將本批示通知

中級法院，同時通知消防局知悉。  

二零二五年四月十四日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保安司司長辦公室。  

保安司司長 

XXX 

c) 聲請人在物業登記中與其妻子共同擁有一獨立單位的所有

權，並已就該單位向銀行登記了抵押貸款，詳見卷宗第 67頁，

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d) 聲請人的妻子每月收入約 18,600.00澳門元 - 見卷宗第 63頁； 

e) 聲請人夫婦每月支付 14,239.25港元，以償還購買上述獨立單

位所借的貸款 - 見卷宗第 68頁及第 69頁； 



7 
91/2025 

f) 聲請人有一兒子患有慢性皮膚病，原告夫婦每月為有關治療花

費約 6,000.00澳門元 - 見卷宗第 78頁至第 95頁； 

g) 聲請人每月為其兒子的課外活動花費約 1,900.00 澳門元 - 見

卷宗第 96頁至第 97頁。 

* 

三、 理由陳述 

被聲請實體認為被上訴裁判違反或錯誤適用法律。 

現就有關問題作出審理。 

《行政訴訟法典》第 121條規定如下： 

一、 同時具備下列要件時，法院須准許中止行政行為之效力，而中

止效力之請求得由有正當性對該等行為提起司法上訴之人提

出： 

a) 預料執行有關行為，將對聲請人或其在司法上訴中所維

護或將在司法上訴中維護之利益造成難以彌補之損失； 

b) 中止行政行為之效力不會嚴重侵害該行為在具體情況

下所謀求之公共利益； 

c) 卷宗內無強烈跡象顯示司法上訴屬違法。 

二、 如有關行為被判決或合議庭裁判宣告無效或法律上不存在，而

該判決或合議庭裁判正被提起上訴，則只要具備上款 a 項所指

之要件，即可中止該行為之效力。 

三、 對於屬紀律處分性質之行為，無須具備第一款 a項所指之要件，

即可准許中止其效力。 

四、 即使法院不認為已具備第一款 b 項所指之要件，如符合其餘要

件，且立即執行有關行為會對聲請人造成較嚴重而不成比例之

損失，則仍得准許中止該行為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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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一款所指之要件雖已具備，或出現上款所指之情況，但對立

利害關係人證明中止有關行為之效力對其所造成之損失，較執

行該行為時對聲請人所造成之損失更難以彌補，則不准許中止

該行為之效力。 

本案的核心在於判斷聲請人的效力中止請求是否符合《行政訴訟

法典》第 121條第 4款之規定。 

在本案中，聲請人為保安部隊人員(消防局消防員)，並非首次被紀

律處分。 

與一般職程的公務員相比，不論法律或實際管理層面上，均對紀

律部隊成員有較高的紀律要求。眾所周知，消防員的職責重大，在搶

險救災的工作中，需要高度的專注和紀律服從性。 

聲請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違反紀律被處分，可見其守法意識薄弱，

漠視工作規則和紀律。 

在尊重不同見解下，我們認為讓一名多次漠視工作規則和紀律的

消防員繼續工作，將嚴重影響公眾對消防局執行相關職務的信心，也

不利於該局的內部管理工作，容易讓其他消防員誤以為即使違反紀律

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而這些負面影響，毫無疑問會嚴重損害公共利益。試問一個因工

作特殊性而需要高度紀律服從性的部門，其成員不再重視紀律，如何

能有效地履行其職責？ 

上述的公共利益與聲請人的個人利益相比較，前者優於後者。 

聲請人沒有陳述其沒有其他資產的事實(例如存款、基金、股票等

等)，因此不能確定其失去消防員的工作收入便不能維持生計。 

另一方面，雖然執行有關行為會導致聲請人失去作為消防員的工

作收入，然而這並不代表其不能另找其他工作，從而獲得收益。 

申言之，不存在立即執行有關行為會對聲請人造成嚴重而不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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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之損失。 

基於此，被聲請實體提出的上訴理由是成立的，應廢止被上訴裁

判，改判處不批准相關效力中止之請求。 

* 

四、 決定 

綜上所述，裁定被聲請實體提出的上訴理由成立，廢止被上訴裁

判，不批准相關效力中止之請求。 

* 

兩審的訴訟費用由聲請人承擔，司法費分別訂為 8UC和 10UC。 

作出適當通知。 

* 

   2025年 7月 25日 

   法官： 何偉寧 

        宋敏莉 

    司徒民正  

 

出席評議會的檢察院司法官：鄧澳華 


